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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建議更換核數師

茲提述 (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有關二零一五╱二零一六年
審 核 工 作 之 審 核 進 度 及 押 後 董 事 會 會 議 以 及 延 遲 刊 發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全年業績之公佈；(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
十月十九日有關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之公佈；(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關委任獨立第三方調查機構之公佈；及 (iv)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有關本公司復牌條件之公佈。

董事會宣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將罷免安永為本公司之核
數師。董事會進一步宣佈，建議於股東特別大會委任中匯為本公司新核數
師以於安永被罷免後取代安永，而中匯將任職直至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結束時為止。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罷免安永及建議委任中匯為本公司新核數師
之若干資料連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茲提述 (i)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有關二零一五╱二零一六年審核工作之審核進
度及押後董事會會議以及延遲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之公佈；(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九日有關成立獨立董事
委員會之公佈；(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關委任獨立
第三方調查機構之公佈；及 (i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有關本
公司復牌條件之公佈（統稱「該等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
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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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宣佈，由於本公司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未能就 (i)調查範圍（定
義見下文）；(ii)完成二零一五╱二零一六年審核工作之預期時間表；及 (iii)估計
額外審核費用達成協議，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之股東特別大會（「股
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本公司將罷免安永為本公司之核數師並建議委任中
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匯」）為本公司新核數師以取代安永，而中匯將
任職直至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為止。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罷免安永及建議委任中匯為本公司新核數師之
若干資料連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提請股東垂注之事宜

Emerson Analytics Co. Ltd.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
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七日就本集團刊發三份報告（「Emerson 報告」）。

於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審核期間，
安永發現若干矛盾（「矛盾」）。安永已就上述矛盾與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進行
溝通並建議本公司進行獨立調查（誠如安永於函件所建議）（「調查」）。本公司委
任致同進行調查。安永於審閱過程中建議本公司擴大建議調查範圍以使安永
作為核數師可就矛盾及Emerson報告內所作評論而做出結論形成意見基礎。然而，
安永未能就調查範圍與本公司達成協議。

安永已向本公司致函確認，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與更換核數師有關之情
況或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據董事所深知，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與更換核數師有關的情況或事宜
須促請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安永於過去數年為本集團提供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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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股份代號：00587）及債務證券（股份代號：05676）已
由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
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另行通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岳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岳先生、鄧杰先生、周崇科先生、
陳磊先生及羅戰彪先生，非執行董事譚顯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曙
光教授、周欣教授及曹思維先生。


